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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政府建築管理處 函
地址：33001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
承辦人：張巧玟
電話：03-3322101#6100
電子信箱：10020604@mail.tycg.gov.tw

受文者：桃園市建築師公會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3年2月19日
發文字號：桃建照字第1130012978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主旨 (380360200G_1130012978_ATTACH1.pdf)

主旨：檢送本處113年1月26日召開「113年度第1次法規執行疑義

（建築技術諮詢小組）暨審查基準檢討會議」之會議記錄

一案，請查照。

說明：依本處113年1月19日桃建照字第1130005101號開會通知單

賡續辦理。

正本：桃園市建築師公會、桃園市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
副本：桃園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含附件)、桃園市政府農業局(含附件)、本處建照科(含

附件)

檔　　號:
保存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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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政府建築管理處會議紀錄 

會議名稱: 113年第 1 次建築法規執行疑義(建築技術諮詢小組) 

暨審查基準檢討會議 

會議時間：113 年 1月 26 日(星期五) 上午 10 時 

會議地點：桃園市建築師公會會議室(桃園區中山北路 83 號 5 樓) 

主席/主持人: 陳育時副處長                            記錄：張巧玟 

出列席人員 ：(詳簽到冊)                   

壹、 主席致詞 

貳、 提案內容： 

【案由一】 (提案人: 劉禹欣建築師) 

危老基地與鄰地境界線距離淨寬部分，可否設置圍牆﹅圍籬或漏空欄柵﹅

花台等構造物? 

說 明 : 

一、依內政部營建署107年5月8日召開「研商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建築

容積獎勵辦法第5條規定疑義會議紀錄」結論二（略以）：與鄰地境 界

線距離淨寬之淨空設計，依下列原則辦理： 考量與鄰地境界線距離

淨寬部分（如側﹅後 院），尚無供公眾通行之必要，故為維護建築物

防救災﹅都市景觀﹅日照﹅通風及採光等機能，其淨空設計部分不得

有樓板﹅頂蓋、陽台、 造型板、雨遮等構造物外，其餘依建築法等

相 關法令規定辦理 (詳附件1-1)。 

二、依111年度8月2日內政部營建署都市更新組黃冠華科長所辦理「中央

都市更新基金補助辦理自行實施更新作業暨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

加速重建條例」教育講習之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 條例法

令說明，第57頁敘明「……據此，危老基地與鄰地境界線距離淨寬部

分 （如側﹅後院），尚允設置地下停車場坡道， 且未禁止沿境界線

周邊設置圍牆﹅圍籬或漏空欄柵等構造物。」(詳附件1-2)。 



 

2 

 

三、依109年5月臺北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問答集，第124頁同樣

敘明上述。(詳附件1-3) 

四、依府都建照字第1090260228號函本府109年9月28日召開「109年度第6

次法規執行疑義(建築技術詢小組)暨審查基準檢討會議」之案由八決

議: 依內政部營建署107.7.10營署字第1071234952號函釋「與鄰地境

界線淨寬之淨空設計,尚無供公眾通行之必要,其淨空設計除不得有

樓板、頂蓋、陽台、造型板、雨遮等構造外,其餘依建築法等相關法

令规定瓣理」鄰地境界線净寬之淨空設計,得設置車道、汽車坡道、

未計入建築面積之汽車坡道遮蓋物、停車空間及沿鄰地地界設置之圍

牆。(詳附件1-4) 

五、依府都建照字第1110236809號函本府111年7月28日召開「111年度第3

次法規執行疑義(建築技術詢小組)暨審查基準檢討會議」之會議記錄，

案由二: 決議 依「109年度第6次法規執行疑義(建築技術詢小組)暨

審查基準檢討合議」第八案決議依內政部營建署107.7.10營署字第

1071234952號函釋「與鄰地境界線淨寛之淨空設計，尚無供公眾通行

之必要,其淨空設計除不得有樓板、頂蓋、陽台、造型板、雨遮等構

造外，其餘依建築法等相關法令規定辦理」鄰地境界線淨寛之淨空設

計,得設置車道、汽車坡道、高度在1.2m以下花台等構造物，未計入

建築面積之汽車坡道遮蓋物、停車空間及沿鄰地地界設置之圍牆與設

置汽車坡道附屬之必要設施,如車道欄杆等防水設施。(詳附件1-5) 

公會建議:建議依111年度第3次法規執行疑義(建築技術詢小組)暨審查基

準檢討會議案由二說明二辦理。 

決 議：依公會建議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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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二】 (提案人: 陳瑞庭建築師) 

有關建築物專有部分未能有無障礙通路通達，擬於上下層專有範圍(不

同戶但相同所有權人或取得所有權人同意書)內拆除樓地板，辦理變更

使用增設無障礙昇降設備，因樓地板屬共用部分涉及公寓大廈管理條例

相關規定，依104年10月7日法規會決議需檢附區權會會議同意變更之文

件、規約及切結書(詳附件2-1)，惟依據台內營字第1070817470號函釋

(詳附件2-2)住宅法第54條「任何人不得拒絕或妨礙住宅使用人為下列

之行為：一、從事必要之居住或公共空間無障礙修繕。……」其適用疑

義與同法條居住之使用類別定義，提請討論。 

說 明 :  

依據台內營字第1070817470號函說明四：「……有關區分所有權人會議

之決議及規約，亦應符合住宅法相關條文規範。」，故申請變更使用增

設無障礙昇降設備而需拆除樓地板時，如符合住宅法54條所述情形是否

得免附區權會會議同意變更之文件、規約及切結書？ 

公會建議 :依內政部營署建管字第01000153256號函，至於是否引用住宅

法54條第一款之規定，因本案未涉及公共空間無障礙修繕，請

申請人檢附個案圖說再予以討論。 

決 議：本案屬有公寓大廈管理之社區，涉及電梯樓板開口與住宅法54條

第一款居住或公共空間無障礙修繕並無相同，故應仍符合104年10

月7日法規會決議需檢附區權會會議同意變更之文件、規約及切結

書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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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三】 (提案人: 劉貴庭建築師) 

申請都市計畫農業區建築物用途「高爾夫球練習場」部份拆除，併案申

辦法定空地解除套繪，保留剩餘面積拆竣後辦理變更用途為農舍是否需

依農業用地興建農舍辦法規定重新申請？ 

說 明 : 

一、本案依93年有關法規規定取的同意設立申請「高爾夫球練習場」函文，

該年無須擬具興辦事業計畫規定(詳附件3-1)。 

二、本案先領有(76)使用執照用途為農舍(詳附件3-2)，依同意設立函申

請變更用途為「高爾夫球練習場」，後續以此使用執照申請辦理增建

及增加地號領得(94)使用執照(詳附件3-3)。 

三、本案申請部份拆除，保留剩餘建物拆竣後辦理變更用途為農舍，恢復

原先核准農舍及農業用地使用，是否需依農業用地興建農舍辦法規定

重新申請農舍經營計畫。 

四、本案拆除建築物座落土地面積及保留基地面積均大於2500平方公尺，

可否併案辦理法定空地解除套繪(詳附件3-4)。 

公會建議 : 

一、原有農舍(蘆竹區河底段1052、1053)增加地號(蘆竹區河底段1054、

1058)變更事業計畫為高爾夫練習場，今廢除高爾夫練習場回復農舍

用途並解除蘆竹區河底段1054、1058套繪，是否需重新檢附農舍之農

業經營計劃書一案。 

二、事業計畫前原有申請農舍範圍且未改變農舍申請人或申請人因繼承取

得者，回復原有合法申請農舍使用應免再檢附農舍之農業經營計劃

書。 

本府農業局：(書面意見) 

一、按農舍係與農業經營不可分離之建築物，提供農民於該農地上興建具

有放置農機具兼具居住之需求，農業用地上興建農舍，須依法申請興

建農舍許可及建築執照後始得興建，並始稱為農舍。 

二、查本案建物原領有農舍使用執照，後為作高爾夫球場使用，變更使用

用途為「高爾夫球練習場」並取得使用執照在案，已非作農作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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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擬部分拆除前揭建物，剩餘部分建物，實難認屬為具農舍性質，且

其未恢復農業使用前，自不得同意農舍之申請。本案倘有申請農舍需

求，仍應依農業用地興建農舍辦法相關規定提出申請。 

三、另有關本案解除套繪一節，案涉貴管，請貴處逕依權責辦理。 

決 議：本案辦理高爾夫球練習場拆除執照，併案解除蘆竹區河底段1054、

1058地號套繪，至於原有農舍回復合法使用是否應檢附農舍之農

業經營計劃書，另案會辦農業局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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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四】 (提案人: 呂學偉建築師) 

確認「變更林口特定區計畫(配合辦理「改善庶民生活行動方案-機場捷

運沿線站區周邊土地開發-A7站區開發案興辦事業計畫」區段徵收相關

作業事宜)案（第四階段）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規定之最小後院深度，

可否引用「林口特定區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第三次通盤檢討)」

用語定義來計算「後院深度」。 

說 明： 

一、本案後院留設依據「變更林口特定區計畫(配合辦理「改善庶民生活

行動方案-機場捷運沿線站區周邊土地開發-A7站區開發案興辦事業

計畫」區段徵收相關作業事宜)案（第四階段）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

點」第29條第1項第2款規定，第四種住宅區最小後院深度為2.0公尺

(詳附件4-1)，但未訂定「後院深度」之定義。 

二、本地區都市計畫經過歷次更迭，為避免後期土地使用管制要點條文有

所遺漏，在上述計劃書(1~4階段)-柒、土地使用管制要點皆訂有但書，

內文如下: 「本次計畫未規定者，應依「變更林口特定區(配合「改

善庶民生活行動方案-機場捷運沿線區周邊土地開發-A7 站區開發案

興辦事業計畫」)計畫(第一階段)」及變更林口特定區計畫（土地使

用管制要點）(第X次通盤檢討)規定辦理。」(詳附件4-2) 

三、101.01.20實施的「變更林口特定區(配合「改善庶民生活行動方案-

機場捷運沿線區周邊土地開發-A7 站區開發案興辦事業計畫」)計畫

(第一階段) 」土地使用管制要點第2條規定: 「本計畫區土地使用分

區管制，依本要點辦理。本要點未規定事項悉依現行「林口特定區計

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及其他法令規定辦理。」(詳附件4-3) 

四、經查93.02~105.07期間，「林口特定區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

版本為「變更林口特定區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要點）(第三次通盤檢

討)」，要點用語定義第23款「後院深度」: 建築物後牆或後柱中心線

與後面基地線間之後院平均距離。(詳附件4-4)，此外要點中也同樣

規定第四種住宅區最小後院深度為2.0公尺(詳附件4-5)。 

五、105.07「變更林口特定區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 (第二次專

案通盤檢討）」修正部分條文，在計劃書-伍、調整原則明確說明：「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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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留整體設計彈性，刪除前、後及側院深度及前、後院深度比與側院

寬度比管制，將建築物設計與防火間隔等議題，回歸建蔽率、容積率、

建築技術規則與本要點退縮建築等相關規範(詳附件4-6)，因此刪除

最小後院深度規定，並連帶刪除「後院深度」之用語定義。 

六、105年上位的「林口特定區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已經修正，

但是110.04發布的「變更林口特定區計畫(配合辦理「改善庶民生活

行動方案-機場捷運沿線站區周邊土地開發-A7站區開發案興辦事業

計畫」區段徵收相關作業事宜)案（第四階段）」並未同步刪除最小後

院深度相關規定，雖然仍可透過計劃書-柒、土地使用管制要點但書

加以連結「後院深度」定義，但因法條不明確使得建照科在審查案件

時產生疑慮(詳附件4-7)。 

七、由於本計畫區原屬全區合議制都審地區，相關「後院深度」留設可經

由桃園市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認定審議通過而彈性調整救濟，但

112.10.01後為簡化審議流程，都市審議地區基地面積小於2,000平方

公尺且無涉建照執照預審之案件，改由桃園市建築師公會查核制都審

快速審查，大幅度縮短審查時程，但也因此需要明確法條執行辦法以

供檢核。 

公會建議：本基地位於內變更林口特定區(配合「改善庶民生活行動方案-

機場捷運沿線區周邊土地開發-A7 站區開發案興辦事業計畫」)

計畫(第一階段)之住四土地。其最小後院深度未取消，考量都

市審議地區基地面積小於2,000平方公尺且無涉建照執照預審

之案件審查，其後院留設依林口特定區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

要點」版本為「變更林口特定區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要點）(第

三次通盤檢討)」，要點用語定義第23款「後院深度」: 建築物

後牆或後柱中心線與後面基地線間之後院平均距離作為計

算。 

決 議：依公會建議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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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五】 (提案人: 呂學偉建築師) 

本案位於桃園市龜山區樂捷段144地號，因基地面積狹小寬度不足，可

否引用「107年第2次法規執行疑義研討會」案由十決議，免設置無障礙

停車位? 

說 明： 

一、內政部112.10.11國署建管字第1120502629號函:「.. 本署（前營建

署）103年6月12日營署建管字第1030033997號函示:「..不宜由汽車

用升降機進出停車場通達無障礙停車位。..」此外，並於105年12月6

日台內營字第1050817010號函重申上開函示，並補充:「.. 建築物因

建築基地地形..使用特殊，設置無障礙設施確有困難，經當地主管建

築機關核准者，得不適用建築設計施工編第10章無障礙建築物（含建

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一部或全部之規定。」，合先敘明。(詳附

件5-1) 

二、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針對上述函釋，於105.12.12依建築技術規則

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167 條第 3 項規定，訂定「臺北市建築物得免設

置無障礙停車位認定原則」，上述原則第2條第1項第1款:「基地面積

350平方公尺以下，且其寬度或深度任一邊未達 18 公尺者；…。」…

前項建築基地建築物雖免設置無障礙停車位，但停車空間數量仍應設

置符合法令之規定。(附件5-2) 

三、桃園市政府雖尚未訂出相應條款，但「107年第2次法規執行疑義研討

會」案由十決議曾引用上述原則，通過得免設無障礙停車位之決議(附

件5-3)；本案基地面積332.86平方公尺 < 350平方公尺 (附件5-4) ，

寬度13.485公尺< 18公尺(附件附件5-5、5-6)，符合上述原則之規定，

且A7站區土管對退縮建築開放空間綠化及喬木植栽要求強度甚高，建

築基層設置無障礙停車位確有困難。 

公會建議： 

一、本案依照105.12.06依台內營字第1050817010號函及建築技術規則建

築設計施工編第 167 條第 3 項規定「…建築物因建築基地地形設置

無障礙停車位確有困難者，得不適用建築設計施工編第10章無障礙建

築物（含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一部或全部之規定」提請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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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討論。 

二、因基地條件限制經法規委員會檢視後，同意本案無障礙停車空間比照

「107年第2次法規執行疑義研討會」案由十決議，得免設置無障礙停

車位。 

決 議：依公會建議辦理。 

  



 

10 

 

【案由六】 (提案人: 陳大榮建築師) 

關於大園區埔心段埔心小段482、482-3、403、403-1等地號土地(詳附

件6-1)因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之劃定逕為分割(詳附件6-2)致基地無

法建築疑義，提請討論。 

說 明 : 

一、基地位於大園區埔心段埔心小段482、482-3地號，於105年核准之建

築線(詳附件6-3)加註需取得481-1地號的水溝加蓋通行許可，合先敘

明。 

二、110.10.29擬定桃園國際機場園區及附近地區特定區計畫(第一階段)

案，因公共設施用地之劃定逕為分割，原481-1地號合併為481-3地號

劃為綠地用地、廣場用地，附帶條件以區段徵收方式開發，致基地無

法建築(詳附件6-4)。 

公會建議 : 

一、因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之劃定，逕為分割致基地無法建築，損及人

民應有權益，請准於481-3地號劃為綠地用地、廣場用地，得價購相

鄰土地並供本案基地之通行使用。 

二、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1 條第一項第1款「一宗土地：本法

第十一條所稱一宗土地，指一幢或二幢以上有連帶使用性之建築物所

使用之建築基地。但建築基地為道路、鐵路或永久性空地等分隔者，

不視為同一宗土地。 

三、本案臨接481-3地號劃為綠地用地，寬度僅1.81公尺；未達建築技術

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1 條第一項第40款四第3目永久性空地之規

定寬度四公尺。故482、482-3、403、403-1等地號土地得視為同一宗

土地。 

決 議：本案因都市計畫緣故導致建築基地未臨接建築線，同意482地號

建築基地得穿越481-3綠地用地之通行使用；又穿越481-3綠地處，

未達永久性空地之規定寬度四公尺，482、482-3、403、403-1等

地號土地得視為同一宗土地，以利都市土地整體利用。但綠地用

地穿越部分建築申請人需提出用地主管機關及土地管理機關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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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土地同意書。 

【案由七】 (提案人: 建築物使用安全維護委員會) 

有關建築物辦理變更使用案件有樓板墊高情形是否涉及公寓大廈管理

條例規定提請討論。 

說 明 : 

一、依據桃園市政府102年3月12日桃工建字第1020015217號函及104年10

月21日桃建使字第1040037358號函，(詳本會變使室裝業務手冊2023

年版33頁-詳附件7-1)。 

二、按上開決議略以：「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七、八條規範之外牆及樓地

板等共用部分，於申請用途變更時須檢附區權會會議同意變更之文件，

並檢附規約及切結書。」 

三、使管科建議如下：倘為地板墊高經建築師或結構技師確認原設計載重

安全，應取得區權會同意"或"管委會同意；倘為非供公眾且無管委會

建築物之樓地板變更，應取得直下層同意書，無須管委會及區權會同

意。 

四、鑒於住宅類型申請室內裝修，涉汲廁所墊高部分倘需經區權會同意恐

窒礙難行，且本市歷來執行皆未要求，故建議倘墊高部分超過該申請

範圍1/2應按上開規定辦理。 

公會建議：有關樓板墊高應非屬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七、八條規範之樓地

版共用部分，故無需檢附區權會同意文件，至於應否檢具建築

師或結構技師確認原設計載重安全無虞及直下層同意書，請依

桃園市政府104年10月21日桃建使字第1040037358號函會議紀

錄(桃園市建築師公會變使室裝業務手冊33頁)及桃園縣政府

102年8月30日府工使字第1020215537號函辦理，並應檢附「無

違反公寓大廈規約或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切結書」。 

決 議：依公會建議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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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八】 (提案人: 徐文哲建築師) 

有關本案屋突層設計是否符合結構必要性之規定，提請討論(詳附件

8-1)。 

說 明 :  

一、本案目前設計容積率為180.98%﹤法定200%。 

二、本案屋突層面積為34.29m²(含過樑投影面積)，扣除都市計畫法桃園

市施行細則37-1條免計10㎡，剩餘面積為24.29 m²﹤25㎡(詳附圖) 

三、該棟結構設計僅6根柱，基於屋簷設計不能超過2m且不能落柱之規定，

設計確實有困難。 

公會建議:本案基於結構必要性，屋突層設計尚符規定。 

決 議：依公會建議辦理 

 

參、 散會:上午11時30分  



 

13 

 

附件 1-1 

 

  



 

14 

 

附件 1-1 

  



 

15 

 

附件 1-2 

  



 

16 

 

附件 1-3 

  



 

17 

 

附件 1-4 

  



 

18 

 

附件 1-5 

 

  



 

19 

 

附件 2-1 

  



 

20 

 

附件 2-2 

  



 

21 

 

附件 3-1 

  



 

22 

 

附件 3-2 

  



 

23 

 

附件 3-3 

  



 

24 

 

附件 3-3 

  



 

25 

 

附件 3-4 

  



 

26 

 

附件 3-4 

  



 

27 

 

附件 3-4 

  



 

28 

 

附件 3-4 

  



 

29 

 

附件 4-1 

 

 

 

 



 

30 

 

附件 4-2 

  



 

31 

 

附件 4-3 



 

32 

 

附件 4-4 

  



 

33 

 

附件 4-5 

  



 

34 

 

附件 4-6 

  



 

35 

 

附件 4-7 



 

36 

 

附件 5-1 

 
關於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136 條利用昇降設備之等候空間及無障礙車

位採機械式車位疑義 1 案，復請查照 

建築管理組 

最後更新日期：2023-10-13 

內政部 112.10.11 國署建管字第 1120502629 號 

一、復貴公司 112 年 9 月 4 日菱字第 0904001 號函（詳附件 4）。 

二、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136 條第 2 款規定：「利用昇降設備之車

庫，除前款規定之空間外，應再增設寬度及深度各六公尺以上之等候空間。」

本部 88 年 12 月 31 日台內營字第 8878470 號函（附件 1）釋示「……揆諸

其立法意旨，係考量利用昇降設備之車庫其車輛於等候昇降設備時，應避

免影響公共交通，以維持建築基地外交通環境順暢。是該等候空間應設置

於汽車昇降機之前方，以利車輛自基地建築線進入汽車昇降機時之等候使

用。」上開規定之等候空間，未以設於空地為限，倘合於上開條文及函釋

意旨，設置於機械設備內，非法所不許。至所詢設備是否合於上開第 136

條第 2 款規定 1 節，係當地主管建築機關認定權責，倘有疑義，請檢具具

體資料圖說逕向當地主管建築機關洽詢。 

三、有關全自動停車設備設置無障礙停車位 1 節，本署（前營建署）103 年 6

月 12 日營署建管字第 1030033997 號函（附件 2）示：「……行動不便者如

單獨行動，因汽車升降機未設置相關無障礙設施功能，易有操作及安全疑

慮……，故不宜由汽車用升降機進出停車場通達無障礙停車位。……」本

部續於 105 年 12 月 6 日台內營字第 1050817010 號函（如附件 3）重申上開

函示，並說明考量行動不便者操作與相關使用之安全性，目前依建築技術

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規定應設置之無障礙停車位，仍應依建築物無障礙設

施設計規範規定辦理。至因建築基地地形、垂直增建、構造或使用用途特

殊，設置無障礙設施確有困難，經當地主管建築機關核准者，得不適用建

築設計施工編第 10 章無障礙建築物（含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一部

或全部之規定，合先敘明。 

四、為促進無障礙環境建置與釐清無障礙機械式立體停車設備，本部前於 111

年 9 月 14 日已召開「研商促進無障礙機械式立體停車設備設置之相關法規

整備事宜會議」，後續將修正規範及檢查標準，以促進身心障礙者之停車

權利，惟未研訂修正前仍請依前開說明辦理。 

發布日期：2023-10-11 

https://www.nlma.gov.tw/filesys/file/EMMA/112D2061786-01.pdf
https://www.nlma.gov.tw/filesys/file/EMMA/112D2061783-01.pdf
https://www.nlma.gov.tw/filesys/file/EMMA/112D2061784-01.pdf
https://www.nlma.gov.tw/filesys/file/EMMA/112D2061785-0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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